江门市第二人民医院2026年度公众责任险采购项目招标文件评分细则
一、评分总则

1.本项目最高限价为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00），投标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不予计分。
2.评分权重（总分100分）

	评分内容
	商务部分
	技术部分
	报价

	分值
	40分
	30分
	30分


3. 本次评审小组由 5 名评审专家组成。评审专家严格按照本评分细则规定，对通过资格审查的投标人投标文件进行独立打分；以全部评委有效打分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投标人最终得分（结果保留 2 位小数）。

4. 投标人各评分项未按要求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该项计 0 分；若提供资料存在虚假、伪造或无效情形，一经查实，直接取消其投标资格。

5. 评标结束后，按投标人最终综合得分从高至低依次排序，综合得分最高者确定为第一中标候选人。若综合得分相同，以商务得分高者优先；商务得分一致的，以技术得分高者优先；如各项得分均相同，由评审小组现场集体投票确定排序。

具体评分标准

1.选定供应商方法：综合评分法（平均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本项目中标人）。

2.评分标准

	报价

（30分）
	评分因素
	评分准则

	
	价格
	以本次报价或投标人所报的有效报价中的最低价作为基准报价。投标人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人报价）*30分。

	

	商务

部分

（40分）
	评分因素
	评分准则

	
	拟安排项目成员

（10分）
	（一）评审内容：
考察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的配置、从业经验和专业背景。

（二）评审依据：

1.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团队成员均为投标单位员工（以社保为准），否则该成员不计分；

2.提供相关团队成员情况、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每提供1个得1分，最高得5分；

3.具有责任险项目服务经验的，得3分；

4.具有法律或医务专业背景的，得2分；
证明材料：提供社保、学历证书、经验证明（合同）等。

	
	同类项目经验（20分）
	（一）评审内容：
投标人自2022年1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日（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每提供一项包含二甲或三甲医院公共场所责任险类项目的同类项目业绩得10分，最高得20分。
（二）评分依据：提供同类项目合同扫描件、保险单、赔款协议、赔款收据或甲方出具的证明文件。

	
	诚信

承诺

（5分）
	（一）评审内容：

投标人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中出现诚信相关问题且在相关主管部门处理措施实施期限内的本项不得分，否则得满分。

（二）评审依据：

投标人需按招标文件格式要求提供《诚信承诺函》，详见附件1，不提供不得分。如被认定提供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的，依法追究其责任。

	
	违约

承诺

（5分）
	（一）评审内容：

根据针对本项目做出的违约承诺，考察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严格按照招标文件及投标承诺履行义务；

2.合同履行期间如若违约，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投标人承担。

（二）评审依据：

提供违约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承诺或承诺内容不满足要求不得分。否则得满分。

	

	技术部分（30分）
	实施

方案

（20分）
	（一）评审内容：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1.项目概述；

2.风险防控措施；

3.事故应急与理赔响应机制；

4.项目管理与沟通协调机制；
5.理赔与服务保障方案。

满足以上任意一项要求得2分，最高得10分。
（二）评审依据：
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按照量化的评审因素指标进一步评审，设定优、良、中、差四个评分标准：

1.优：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全面、具体、针对性强、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得10分；

2.良：项目实施方案内容较全面、较具体、针对性较强、较科学合理、可操作性较强得8分；

3.中：项目实施方案内容较基本全面、一般具体、针对性一般、一般科学合理、可操作性一般得6分；

4.差：其它情况不得分。

	
	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的合理化建议

（10分）


	（一）评审内容：

对投标人提供的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的合理化建议进行评价，内容包括：

1.投标人对项目重点难点进行分析；

2.制定合理有效应对措施并提出相关合理化建议；

3.熟悉项目工作内容和流程,并针对安全保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的应对措施及合理化建议。

满足以上任意一项要求得2分，最高得6分。
（二）评审依据：
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按照量化的评审因素指标进一步评审，设定优、良、中、差四个评分标准：

1.优：方案合理、条理清晰、可操作强的，得4分；

2.良：方案较合理、条理较清晰、可操作较强的，得3分；

3.中：方案一般合理、条理一般、可操作一般的，得2分；

4.差：方案不合理、条理不清晰、可操作性极差的，得0分。


3.供应商提供资料清单（均需每页加盖公章）

（1）营业执照、事业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项目报价表（需按格式提供）；

（4）评分规则所需资料（同类业绩证明、方案等）；

（5）填写《供应商基本情况表》（加盖公章，详见附件2）并提供表中涉及人员的近三个月社保缴纳情况，如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且成立时间不足3个月的，可提供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三、其他说明
1. 本评分细则未尽事宜，由评分小组结合医院实际需求及投标文件情况，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酌情处理。

2. 所有评分项目的证明材料，需随投标文件一并提交，逾期未提交或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该项目按0分计。

3. 投标人需对所提供的全部材料真实性负责，若存在虚假材料，一经查实，取消投标或中标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

附件1

诚信承诺书

致：江门市第二人民医院
我单位承诺：

1.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所投标（响应）的货物、工程或服务，不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3.我单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六项条件。

4.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不造假，不围标、串标、陪标。我单位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投标将作无效处理，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同时将被提请政府采购主管部门给予一定年限内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6.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单位对投标文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单位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单位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7.我单位保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与其他投标供应商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未对本次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情形。

8.我单位清楚，如存在违反投标承诺行为情节严重的，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被列入失信信息。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投标（响应）供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